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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12880985][bookmark: _Toc360310104][bookmark: _Toc70547171]第一節 緣起的定義與內容 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72]緣起的定義──此故彼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73]總說
[bookmark: _Toc70547174]阿含的緣起唯雜染
緣起的定義  因緣有雜染的，清淨的，雜染的因緣，即緣起法。[footnoteRef:5] [5:  上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145）所說：
這兩大理則，都是因緣論。〔1〕緣起支性是雜染的、世間的，〔2〕聖道支性是清淨的、出世間的；因緣即總括了佛法的一切。〔1〕有情的現實界，即雜染的。這雜染的因緣理則，經中特別稱之為緣起（釋尊所說的緣起，是不通於清淨的）法。依此理則，當然生起的是雜染的、世間的、苦迫的因果。〔2〕清淨的因緣──聖道支性，依此理則，當然生起的是清淨的、出世的、安樂的因果。] 

[bookmark: _Toc70547175]緣起的定義
緣起法的定義，是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，說明依待而存在的法則。
[bookmark: _Toc70547176]緣起的內容
他的內容，是〔1〕「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六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」。〔2〕總結的說，即「純大苦聚集」，這是經中處處說到的。[footnoteRef:6] [6: 《雜阿含‧293經》卷12 (CBETA, T02, no. 99, p. 83, c1-15)；
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中）》p.25 ~ p.26：
一一； 四七四（ 二九三） 
   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、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？〔1〕為彼比丘說法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〔A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〔B〕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…〔中略〕…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〔2〕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[bookmark: _Toc70547177]中觀、瑜伽的緣起通染淨
在中觀、瑜伽學中，緣起法──或依他起法，通於染淨，[footnoteRef:7]成為佛法中異常重要的理論，所以這值得特別留心！  [7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59 ~ p.60：
    〔一〕佛法以有情的生死相續及還滅為中心，所以經中說到緣起，總是這樣說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無明緣行，……乃至純大苦聚集」。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謂無明滅則行滅，……乃至純大苦聚滅」。
〔二〕阿含經》說緣起，雖多從有情的流轉還滅說，實則器世間也還是緣起的。〔1〕阿毘達磨論中說四種緣起，即通於有情及器世間。〔2〕《十二門論》也說內緣起與外緣起：內緣起，即無明緣行等十二支；外緣起，即如以泥土、輪繩、陶工等而成瓶。可知緣起法，是通於有情無情的。
〔三〕依《智論》說：不但內外的有為法是緣起的，因待有為而施設無為，無為也是緣起的。這樣，凡是存在的因果、事理，一切是緣起的存在；離卻緣起，一切無從安立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279 ~ p.280：
瑜伽行派的三自性說，從虛妄分別的依他起性說起；虛妄分別──心心所法的根本，是阿賴耶識。〔1〕依他起性，一般也是約雜染說的，〔2〕『攝大乘論』已依『阿毘達磨大乘經』，〔A〕說到依他起通二分了。「雜染清淨性不成故」，所以〔a〕隨染而成遍計所執性，〔b〕隨淨而成圓成實性。※依此來說轉依，就是轉雜染分依他起，成清淨分依他起──圓成實性。〔B〕那末，依他起性的阿賴耶識，為什麼不說通二分呢？問題就在這裏：〔a〕「阿賴耶」是雜染的，為『阿含經』以來的一致論定；通三乘的『瑜伽論』，也這樣說，所以『攝論』也還說是雜染的（要等到『楞伽經』與『密嚴經』，阿賴耶才具有清淨性）。〔b〕同時，『阿毘達磨大乘經』是不共大乘法，與聲聞佛法隔著一層。無著的時代，細意識持種，說明雜染與清淨，是「一分經為量者」所共信的。虛妄的微細識持種，也是引聲聞迴入大乘的方便，所以『攝論』依『阿毘達磨大乘經』而造，還是以雜染的阿賴耶識為所知依。
※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p.265：
「圓成實自性」呢？凡是「宣說四清淨法」，就「應知」是說圓成實性。本論的圓成實，範圍很大，凡是清淨法，都包括在內，所以本論沒有別立清淨依他的必要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86][bookmark: _Toc360310105][bookmark: _Toc70547178]正論「緣起的定義」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79]定義：緣此故彼起
    緣起的定義，是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。簡單的，可解說為「緣此故彼起」。[footnoteRef:8] [8:  下節（《佛法概論》p.151 ~ p.152）所說：
緣起是動詞；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，即被生而已生的。所以緣起可解說為「為緣能起」；緣生可解說為「緣所已生」。
這二者顯有因果關係，但不單是事象的因果，佛說緣起時，加了「此法常住、法住法界」的形容詞，所以緣起是因果的必然理則，緣生是因果中的具體事象。現實所知的一切，是緣生法；這緣生法中所有必然的因果理則，才是緣起法。緣起與緣生，即理與事。緣生說明了果從因生；對緣生而說緣起，說明緣生事相所以因果相生，秩然不亂的必然理則，緣生即依於緣起而成。 ] 

任何事物的存在──有與生起，必有原因。「此」與「彼」，泛指因果二法。表明因果間的關係，用一「故」字。彼的所以如彼，就因為此，彼此間有著必然的「此故彼」的關係，即成為因果系。
此為因緣，有彼果生，故緣起的簡單定義，即是緣此故彼起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80]申論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81]一切是相對關係的存在（此故彼）
在這「此故彼」的定義中，沒有一些絕對的東西，一切要在相對的關係下才能存在，
這是佛陀觀察宇宙人生所得的結論。也就因此，悟得這一切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神造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82]緣起甚深廣
[bookmark: _Toc70547183]果從因生、事待理成、有依空立，都依緣起說
佛陀的緣起觀，非常深廣，所以佛說：「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」（雜含卷一二‧二九三經）。如上面所揭出的三句：〔1〕果從因生，〔2〕事待理成，〔3〕有依空立，都依緣起而說的。[footnoteRef:9] [9:  上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141 ~ p.143）所說：
第二節 因緣的類別 
    三重因緣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一、果從因生：…〔中略〕…
    二、事待理成：…〔中略〕…
    三、有依空立：…〔下略〕…] 

佛陀〔1〕先觀察宇宙人生的事實，進一步，再作〔2〕理性的思辨〔3〕與直觀的體悟，[footnoteRef:10]徹底的通達此緣起法。 [10: （1）本章末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155 ~ p.156）所說：
佛法的涅槃，〔1〕不是什麼形而上的、神秘的，〔2〕是依於經驗的；〔A〕從經驗出發，〔B〕經理性的思辨〔C〕而可以直覺體驗的。
這立論於緣起的涅槃觀，必須深刻而徹底的體會，切不可離開現實，專從想像中去摹擬他！
（2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87 ~ p.88：
理性的思辨與直覺悟證，為佛教解脫論的重心。…〔中略〕…釋尊把理性的思辨與直覺證悟，出發於現實經驗的分析上。奧義書以為自我是真常的，妙樂的；釋尊卻處處在說：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」。古人說：「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」，很可以作為釋尊根本佛教的注腳。他們以為是常住的，妙樂的，唯心的，是自我的本體。釋尊看來，簡直是幻想。反之，自我的錯覺，正是生死的根本。因為從現實的經驗出發，人不過是五蘊、六處、六界的和合相續，一切在無常變動的過程中，那裡有真常妙樂的自我？
完整的佛教體系，〔1〕出發於經驗的分析，〔2〕在此上作理性的思辨，〔3〕再進而作直覺的體悟；所以說：「要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」（雜阿含卷一四‧三四七經）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24：
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；依俗契真實，正觀法如是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
（4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40：
諸佛依二諦，為眾生說法：依俗得真諦，依真得解脫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
（5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64 ~ p.367：
真實無分別，勿流於邪計！修習中觀行，無自性分別。
    現證的般若，名無分別智；證悟的法性，名無分別法性。在修習般若時，經中常說：不應念，不應取，不應分別。證悟的且不說，修習般若而不應念，不應取，不應分別，那怎麼修觀──分別、抉擇、尋思呢？這也難怪有些修持佛法的，勸人什麼都不要思量，直下體會去。也難怪有些人，以無觀察的無分別定，看作甚深無分別智證了！所以無論是無分別智證，無分別的觀慧，「真實」的「無分別」義，應善巧正解，切「勿」似是而非的，「流於邪」外的「計」執，故意與佛說的正觀為難！
要知無分別的含義，是多種不同的，不能籠統的誤解。如木、石，也是無分別的，這當然不是佛法所說的無分別了。無想定，心心所法都不起，也是無分別的，但這是外道。自然而然的不作意，也叫無分別，這也不能說是無分別慧。因為無功用、不作意的無分別，有漏五識及睡悶等，都是那樣的。又二禪以上，無尋無思；這種無尋思的無分別，二禪以上都是的，也與無分別慧不同。所以慧學的無分別，不是不作意，不尋思，或不起心念等分別。那到底是什麼呢？「修習中觀行」的無分別，是以正觀而「無」那「自性」的「分別」；從自性分別不可得，而入於無分別法性的現證。 
    自性分別，是對於非真實而似真實的戲論相，著相而以為自性有的。上來已一再說到，自性有，是我我所執的著處；如起自性分別，就不能達我法空，而離我我所執了。所以，應分別、抉擇、觀察，此自性有是不可得的，一絲毫的自性有都沒有，才能盡離自性有分別。離此自性有分別，就是觀空──無自性分別。分別，不一定是自性分別，而分別自性分別不可得──空觀，不但不是執著，而且是通向離言無分別智證的大方便！
經說的不應念，不應取，不應分別，〔1〕是說：不應念自性有，不應如自性有而取，不應起自性有的分別。〔2〕不是說修學般若，什麼都不念，不思，不分別。如一切分別而都是執著，那佛說聞、思、修慧，不是顛倒了嗎？如無分別智現前，而不須聞、思、修慧的引發，那也成為無因而有了！ 
    不過，在從修無分別觀──觀自性分別不可得，臨近趣入無分別智證時，如著力於分別、抉擇，也是障礙，所以經說不應念等。這名為『順道法愛生』，如食『生』不消化而成病(5.078)。這等於射箭，在瞄準放箭時，不可太緊張，太著意；太緊張著意，反而會不中的的。從前有人，寫信給有地位的人，生怕錯誤，封了又開。這樣的開開封封，結果是將空信封寄了去，成為大笑話。所以，在觀心成就，純運而轉時，不可再作意去分別、抉擇。其實，這也還是不著相，不作意分別的意思。 
（6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25 ~ p.29：
第四項 思擇與現觀 
    上面所談，是關於事理的，現在來說「思擇與現觀」。佛法說空，有體驗的方法，這是屬於修行實踐的，也可說是「空的方法論」。學者每因所用方法的不同，而對空也就說得不同，這可見方法論的重要。
    〔一〕先說現觀。經中說的知法、現法、入法，正見、正觀、如實知……等，都是現觀的別名。現觀，是一種親切、直接而明明白白的體驗；是一種直覺到的經驗，不是意識的分別，不是抽象的說明，也不是普通生活的經驗；它是內心深入對象的一種特殊經驗。拿個現代名辭來說，就是一種神秘經驗。〔1〕這種直覺的神秘經驗，本來為世界各宗教所共有，而且作為他們的理想境界，所追求到達的目的，不過內容與佛法不同罷了。他們在狂熱的信心中，加上誠懇的宗教行為，或祭祀、或懺悔、或禁食、或修定時，由精神的集中，迫發出一種特殊的經驗；在直覺中，或見神、或見鬼、或見上帝，有種種神秘的現象。〔2〕佛法中的現觀，也就是這種直覺經驗。如聲聞乘的「阿毘曇」，譯為對法或現法；大乘的般若無分別智等，都是這類直覺。假使學佛法，但著重這直覺的現觀，容易與外道──其他宗教相混，失卻佛法的特質，或不免走上歧途。因為這種沒有通過理智的直覺，混入由於信仰及意志集中所產生的幻象，雖有其內心的體驗，但不與真相符合，所以這種不正確的境界，是有非常危險性的。得此境界的人，儘管可以發生堅強的自信心，但對身心修養、社會、國家，不能有什麼實際的利益，或者有小利而引起極大的流弊。
佛法的現觀，與外道的不同，是正覺，在乎特重理智，是通過了理智的思擇。佛法中，在未入現觀前，必先經過多聞、尋思、伺察、簡擇種種的階段；這一切，此地總名之曰「思擇」。思擇，是純理智的觀察。在思擇中，得到一種正確的概念之後，再在誠信與意志集中之中去審諦觀察，以達到現觀。所以，佛法的方法，可說是信仰與理智的合一，一般知識與特殊體驗的合一。
從現觀去體驗空性之前，必先經過分別智慧的思擇，所以阿含中說：「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」。從聞而思，從思而修，從修而證，這是佛法修行的要則，絕不容踰越躐等；踰越，就踏上了錯誤的歧途。 
    〔二〕現觀成就的結果，可得到一種離絕一切思惟分別、能知所知平等平等、融然一體的直覺，這是大小經論所共認的。不過，在這以前的思擇，學派間就有所不同。佛說：人們種種思想見解的不同，是為了界的不同。界，是類的意思；環境、文化、觀點、方法的不同，影響到所得的結論不同。佛法中學派思想的分歧，也是因為方法不同，結果各走極端，到了無可調和的餘地。在佛法「見和同解」的意義上說，思想見解是不容許混亂的；那麼，我們對於方法也就不能不注意求其統一了。 
    阿含的觀察方法，最重要的一點，是以有情的生命之流為中心對象的。這生命之流有多方面：一、身心相關，如經中說的六處，是說明這方面的。二、心境相知，有情是有意識活動的；有能知的精神，就發現到所知的境界。經中說的五蘊，就是說明這差別的。三、業果相續，從認識到發為行為的活動，影響於未來。將這身心相關、能所相知、業果相續各方面的綜合，就是緣起法。緣起法是生命之流較具體圓滿的說明；佛法觀察的對象，就是以此為中心的。
所以佛法的探究，可說是對生命之流的一種觀察與體驗，故佛法是宗教，也可說是徹底的生命哲學。假使忽略了有情本位的立場，便是破壞佛法的根本立場。 
    以有情生命為對象去觀察，其方法可以有三種：一、靜止的分析：將有情作一種靜的觀察而加以分析，分析而又綜合它。這在因果事相的辨析，佛教做到相當的嚴密；西北印的佛學者，於此用力最勤。
二、流動的觀察：在生命不斷的發展變化中，作一種推理演繹的功夫，去把握生命演變的必然法則，與因果的必經階段。這方法比較活潑，近乎推理派。
三、可說是直觀的洞見：在有情生命和合相續中，去體察一一法的當體；在彼此相互的關係中，前後相續的連絡中，顯露一一法的本性，這是一種直覺的透視（直觀有兩種：一、現觀的經驗，一、思擇的體察。這是後一種）。所得的，不再是它的表象，而是深入它的本性；直顯一切法如幻皆空的，就是用的這類方法。但這需要建立於前二者的基礎上，即依於同時的彼此析合，前後的起滅斷續，否則，不過是孤立而靜止的神我見。 
    佛陀用這分析、推理、直觀方法來觀察，我們也應合理善巧的應用。依修學的次第可以這樣：〔1〕初學的，先作事理的辨析，〔2〕然後推理以求其條貫之理則，〔3〕然後去體驗當體的空性。大體如此，而實際上仍須有機的適當配合起來。這些方法都是不可缺的，後代佛弟子也都應用過，只因偏用不周，而致分化各走一端。我們應該善巧運用，勿再蹈前人的覆轍！ ] 

緣起法不僅是因果事象，主要在發見因果間的必然性，也就是悟得因果的必然秩序。[footnoteRef:11] [11:  上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144）所說：
    二大理則  佛法的因緣論，雖有此三層，而主要的是事待理成，依此而成為事實，依此而顯示真性。如上面說到的「〔1〕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；〔2〕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」，即表示了兩方面。〔1〕說明世間集的因緣，佛法名之為「緣起支性」；〔2〕說明世間滅的因緣，名之為「聖道支性」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[bookmark: _Toc70547184]緣起法是本來如此的真相（不離一切現象而得的必然理則）
這緣起法，佛說他是「非我所作，亦非餘人作」，這是本來如此的真相。〔1〕愚癡的凡夫，對於世間的一切，覺得紛雜而沒有頭緒，〔2〕佛陀卻能在這複雜紛繁中，悟到一遍通而必然的法則。[footnoteRef:12] [12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：
    「佛法」，為佛與法的結合詞。佛是梵語佛陀的略稱，其義為覺者。法是梵語達磨的義譯，精確的定義是軌持，即不變的軌律。佛與法的綴合語，應解說為佛的法。
本來，法是「非佛作亦非餘人作」的；本來如此而被稱為「法性法爾」的；有本然性、安定性、普遍性，而被稱為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」的。這常遍的軌律，何以要稱為佛法？因為這是由於印度釋迦牟尼佛的創見，而後才流行人間的；「佛為法本，法由佛出」，所以稱之為佛法。 ] 

觀察到有情在無限生死延續中的必然過程，知道一切有情莫不如此，於是就在不離這一切現象中，得到必然的理則，這即是緣起法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85]結：無論什麼邪說，也不能動搖
能徹了這緣起法，即對因果間的必然性，確實印定，無論什麼邪說，也不能動搖了。 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87][bookmark: _Toc360310106][bookmark: _Toc70547186]緣起的內容──十二支的事實與序列[footnoteRef:13] [13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07 ~ p.208：
佛為阿難說︰緣起義甚深──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無常空無我，惟世俗假有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上面說到過的十二緣起說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這不過是煩惱起業，業感苦果的說明；說明了生死的無限延續，並非神造而已。就是部分的分別法相的佛學者，也每每如此。如真的這樣，這不過是緣起的世間正見，怎麼能解脫生死呢？阿難曾代表過這樣的見地，以為緣起是很好懂的。「佛」就因此「為阿難說」：『諸緣生（起？）法，其義甚深』(4.032)；「緣起義」是「甚深」甚深，如大海一樣的，不容易測度到底裏的。
要知道，緣起是佛在菩提樹下覺證得來的，不要說人，就是天（玉皇大帝之類）、魔、梵（耶和華等），也都是不能通達的。這是佛法超越世間，勝出世間的根源，當然是『甚深極甚深，難通達極難通達』的了！緣起實在太深了！如〔1〕十二支的因果相生，說明了生死的無限延續，這已經是很深的了！〔2〕再來觀察：眾生的生死，始終在這樣的──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轉；只要是眾生，是生死，就超不過這十二支的序列。所以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，有著必然性與普遍性的。從因果的不同事實，而悟解到一切眾生共同的必然理性，堅定的信解，這才得到了初步的成就。〔3〕但還要再深入，徹悟更深的真義。 
    佛的開示緣起，總是說：『依此有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……生緣老死』(4.033)。要知道：〔1-2〕無明，行……老死，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，是緣起的事實，或緣起的序列；〔3〕而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，才是緣起的法則。因果的所以成為因果，生死的所以成為生死，都離不了這個──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定律。這樣，就進到了緣起事物的一般理性了！…〔下略〕…] 

緣起的內容  有情的生死流轉，即在這樣──十二支的發展過程中推移。
這十二支，可以約為三節：[footnoteRef:14] [14: （1）關於「緣起十二支的解釋」，另參見附錄一；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〈第一章 第三節 緣起的解釋〉，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4 ~ p.172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28)
    阿含的觀察方法，最重要的一點，是以有情的生命之流為中心對象的。這生命之流有多方面：一、身心相關，如經中說的六處，是說明這方面的。二、心境相知，有情是有意識活動的；有能知的精神，就發現到所知的境界。經中說的五蘊，就是說明這差別的。三、業果相續，從認識到發為行為的活動，影響於未來。
將這身心相關、能所相知、業果相續各方面的綜合，就是緣起法。緣起法是生命之流較具體圓滿的說明；佛法觀察的對象，就是以此為中心的。所以佛法的探究，可說是對生命之流的一種觀察與體驗，故佛法是宗教，也可說是徹底的生命哲學。假使忽略了有情本位的立場，便是破壞佛法的根本立場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50 ~ p.51：
    阿含經中，緣起雖不必都說十二支，但十二支是意義比較完備的。五蘊與六處，都攝在這十二支緣起中。如
〔一〕五蘊，依現實的痛苦為對象，說明其無常、無我以達涅槃。〔1〕經說苦諦（四諦之一）時，謂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冤憎會、求不得之七苦，總結則謂：「略說五陰熾盛苦」。一切痛苦根本，就在五蘊中；所以蘊法門處處特別強調無常故苦，以勸發厭離。〔2〕十二緣起支中的〔A〕「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惱苦」，不就是這「五陰熾盛苦」的說明嗎？〔B〕有支之前有愛、取二支，這是惑、業，是集諦，是追尋有、生、老死等痛苦的來源而發現的，它是引發五蘊的原動力。所以經中的五支緣起（苦集二諦亦然），就是以這五蘊為中心而闡發的。
〔二〕處法門，依現實生命自體，從根境相關而生識，進明心識活動的過程──觸、受、想、思。〔1〕〔A〕十二支緣起的六入、觸、受三支，就是這六處法門。〔B〕這以前有識與名色二支，是說六處活動的對象與結果。〔2〕〔A〕經中雖也有從生理發展過程上說明：由入胎「識」而有心物和合的「名色」，而生長六根，把六處限在某一階段上。〔B〕但從認識論來說明，以六處為生命中心，緣名色支為對象而生起認識主體的識支，三和合而觸支，觸俱生受支，如是而愛支、取支、有支，觸境繫心，奔流生死而不止。這十支緣起，不正和六處法門所說的意義一樣嗎？
五蘊、六處，都是緣起的一分，綜合而貫通之，加上無明與行，在生命流變過程上，作一種更圓滿的說明與體認，就是緣起法門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48 ~ p.49：
    現在將五蘊與六處作個比較：〔一〕蘊與處，表面似乎不同，實在內容是無所差異的。如說處法門，由內外處的根境和合生識，三和合觸而與受、想、思俱生，這活動的過程就是五蘊。內六處，主要是色蘊，識、受、想、思（行）是無色四蘊。所以五蘊與六處，畢竟是同一的。
〔二〕假使要說二者有所不同，那麼，是這樣的：〔1〕六處以有情身心自體為中心，凡夫自覺為我，而向外緣取六境；這我是主動的，建立在能邊。如說：「我眼能見色，我耳能聞聲，乃至我意能知法」。〔2〕五蘊呢，它是在有情認識活動上說的，是依四識住建立的。識是能知的精神，有能知必有所知。這所知可分二類：一、一切外在的物質現象，就是色蘊。二、內在的心理形態，即受、想、行三蘊。不問是內是外，它都是識的所知，而識也是所知的，所以經中說：「一切所知是五陰」。凡夫在這五蘊上執我，這我都建立在所邊，它與六處我之建立在能邊略有不同。
總之，〔1〕說建立點，〔A〕六處是建立在身心和合的生命總體上，〔B〕五蘊則建立在內外相知的認識關係上。〔2〕說無我，〔A〕〔a〕蘊法門是五蘊別別而說，〔b〕處法門則在六處和合上說。〔B〕〔a〕蘊法門，大都說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」；〔b〕處法門則直說諸行如幻如化，自性不可得空。
不過，蘊法門中並不是沒有明顯的空義，只是說得不多罷了。如《雜阿含》一二○二經、一二○三經，及《中阿含》《頻毘沙羅王迎佛經》，都說過蘊空，而《雜阿含》二六五經說得最明顯： 
      觀色如聚沫，受如水上泡，想如春時燄，諸行如芭蕉，諸識法如幻，日種姓尊說。……無實不堅固，無有我我所。 
古德站在法有的立場上，把這泡、沫、陽燄等譬喻，解釋為生滅無常義。如從色受等一一法的自體上去理解，則五蘊如幻、如化、如泡沫、如陽燄，空義就顯然了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88][bookmark: _Toc360310107][bookmark: _Toc70547187]逐物流轉（五支）
一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五支，側重於「逐物流轉」的緣起觀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88]生緣老死
有情都要「老死」，老死是由生而來的，生起了即不能不死；所以生不足喜，死也不足憂。可見想長生不死或永生不滅，是永遠不可能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89]有緣生
有情為什麼會生起呢？即由於「有」。有指過去業力所規定的存在體，三有[footnoteRef:15]或者五有[footnoteRef:16]。 [15:  第六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87）所說：
「有」即存在，佛法以有情為本，所以每稱有情的存在為有。如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。四有：生有，本有，死有，中有。]  [16:  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p.38：
分別有情之體類者，曰「五有」：天有、人有、旁生有、鬼有、地獄有。] 

既有業感存在體，即不能不生起，如種子得到水、土、溫度等緣力，即不能不萌芽一樣。[footnoteRef:17] [17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2 ~ p.13：
「有」，〔1〕一般都解釋做業，就是因前生所造的業，才會有此生生命的產生。〔2〕但依經文看來，還有更主要的解說。經上說，有是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──三有，是能引發三有果報自體的存在。因三界趣生自體的存在（如種子到了成熟階段），就必然有生老病死演變的苦痛。這樣，有不必把它只看成業因。
這在經裡，還可以得到證據。〔1〕《雜阿含》（二九一）經，敘述了愛、億波提，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的次第三支。億波提是取，取所繫著的所依名色自體，正與有的意義相合。〔2〕再像佛陀初轉法輪，說愛（取是愛的增長）是集諦，也沒有明白的別說業力（《雜阿含經》是不大說到業力的，這應該怎樣去理解它）。這不必說業力是後起的，是說愛、取支，不但指內心的煩惱，與愛取同時的一切身心活動，也包括在內。這愛取的身心活動，即是未來苦果的業因，業力是含攝在愛取支裡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2：
    愛與取，正是依著煩惱而有的一切活動。「因」此煩惱的活動，就起「集」成「後有」的業種。這在十二支中，叫有支。有，是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，就是三界的生命自體。但這裏所說的，不是現實生命的存在（有），而是能起後世生命的業力，也可說是未來生命的潛在。有了這，那麼現生死了以後，未來識又會結「生」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0]取緣有
何以會有？這原因是「取」──欲取、見取、戒禁取、我語取。
取是攝持追求的，〔1〕由內心執取自我，所以〔2〕在家人執取五欲，〔3-4〕出家者又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，與毫無意義的戒禁。[footnoteRef:18] [1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60：
經說取有四種，而最根本的，為我語取。我是假名，而眾生卻依此假名，妄執有實在的自我。
由此根本的我語取，於是起見取、欲取、戒禁取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1 ~ p.172：
    內心有了「愛」染，愛心的「增」強，就進展到「名」為「取」。取有四：執取自我，叫我語取。一般的追求五欲，叫欲取。而宗教與哲學家們，不是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──見取；就是執取種種無意義的戒條，苦行──戒禁取。這是從愛染生命與塵世，進而作思想的或行為的取著，造成世間一切苦難的結局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323：
諸受，即諸取：一、我語取，這是根本的，內見自我實我而執持他。二、欲取，以自我為主，執著五欲的境界而追求他；貪求無厭，是欲取的功用。三、見取，固執自己的主張、見解，否定不合自己的一切思想。四、戒禁取，這是執持那不合正理、不近人情的行為，無意義的戒條，以為可以生人、生天。有了這諸取，自然就馳取奔逐，向外追求而造作諸業了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3：
眾生為什麼會有三界的自體呢？這原因是取。取有欲取、見取、戒禁取、我語取四種。取是攝受執著追求的意義；因為內心執取自我（我語取），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（欲取），出家人（外道）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（見取），與無意義的戒禁（戒禁取）。因種種執取的動力，而引發身、語、意的一切行動，不論它是貪戀或者厭離這個生命和塵世，都要招感未來三有的果報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1]愛緣取
人類的所以執取趨求，又由於「愛」。
這即是有情的特性，染著自體與境界，染著過去與未來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43 ~ p.44：
    有情的定義  凡宗教和哲學，都有其根本的立場；認識了這個立場，即不難把握其思想的重心。佛法以有情為中心、為根本的，如不從有情著眼，而從宇宙或社會說起，從物質或精神說起，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。 
    梵語「薩埵」，譯為有情。情，古人解說為情愛或情識；有情愛或有情識的，即有精神活動者，與世俗所說的動物相近。薩埵為印度舊有名詞，〔1〕如數論師自性的三德──薩埵、剌闍、答摩中，即有此薩埵。數論的三德，與中國的陰陽相似，可從多方面解說。如約心理說，薩埵是情；約動靜說，薩埵是動；約明闇說，薩埵是光明。由此，可見薩埵是象徵情感、光明、活動的。約此以說有精神活動的有情，即熱情奔放而為生命之流者。〔2〕般若經說薩埵為「大心」、「快心」、「勇心」、「如金剛心」，也是說他是強有力地堅決不斷的努力者。小如螻蟻，大至人類，以及一切有情，都時刻在情本的生命狂流中。
有情以此情愛或情識為本，由於衝動的非理性，以及對於環境與自我的愛好，故不容易解脫繫縛而實現無累的自在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生死的根本〉p.81 ~ p.87：
    又有以識為生死本的，此識為「有取識」，是執取有情身心為自體的，取即愛的擴展。
四諦為佛的根本教義，說生死苦因的集諦為愛。舍利弗為摩訶拘絺羅說：「非黑牛繫白牛，亦非白牛繫黑牛，然於中間，若軛若繫鞅者，是彼繫縛。如是……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中間欲貪，是其繫也」（雜含卷九‧二五○經）。這說明了自己──六處與環境間的繫縛，即由於愛；「欲貪」即愛的內容之一。愛為繫縛的根本，也即現生、未來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。如五蘊為身心苦聚，經說「五蘊熾盛苦」，此熾然大苦的五蘊，不但是五蘊，而是「五取蘊」。所以身心本非繫縛，本不因生死而成為苦迫，問題即在於愛。
愛的含義極深，如膠漆一樣粘連而不易擺脫的。雖以對象種種不同，而有種種形態的愛染，但主要為對於自己──身心自體的染著。愛又不僅為粘縛，而且是熱烈的，迫切的，緊張的，所以稱為「渴愛」、「欲愛」等。從染愛自體說，即生存意欲的根源；有此，所以稱為有情。有情愛或情識，是這樣的情愛。由此而緊緊的把握、追求，即名為取。這樣的「有取識」，約執取名色自體而說為生死本，即等於愛為繫縛的說明。
…〔中略〕…
    此自體愛與境界愛，如約現在、未來二世說，即四愛：愛，後有愛，貪喜俱行愛，彼彼喜樂愛。前二為自體愛，後二為境界愛。第一、為染著現在有的自體愛；第二、是渴求未來永存的自體愛；第三、是現在已得的境界愛；第四、是未來欲得的境界愛。此四愛，即自體愛與境界愛而表現於現在、未來的形式中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4：
愛與取，是量的差別，質的方面是相同的。為要表示從愛染到身、心種種活動的過程，才立這愛取二支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4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1：
    內心有了「愛」染，愛心的「增」強，就進展到「名」為「取」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2]結說：五支的逐物流轉，說明苦與集的主要意義
因為愛染一切，所以執取趨求，所以引起業果，不得不生，不得不死了。[footnoteRef:20] [20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1：
    沒有正念正知的，都是依「緣」此或苦或樂的「受」味，生「起」深深的「愛」著：愛著自我，愛著境界。這時候，已以主動的姿態，對生命與塵世，傾向愛戀而作不得主。此後，只有愈陷愈深，無法自拔。
上面從識的結生，說明了身心的開展過程，以及對境而引起內心的活動情況。〔1〕觸是認識的，〔2〕受是情感的，〔3〕愛以下是意志的活動了。 ] 

從愛到老死的五支，說明了苦與集的主要意義。 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89][bookmark: _Toc360310108][bookmark: _Toc70547193]觸境繫心（十支）   
    二、識、名色、六處、觸、受五支，是在逐物流轉的緣起觀中，進求他的因緣，達到「觸境繫心」的緣起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4]受緣愛
有情的染愛，不是無因的，由於苦、樂、憂、喜等情緒的領「受」，[footnoteRef:21]所以引發染愛。[footnoteRef:22] [21: 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209 ~ p.210：
身苦心苦：再分二大類來說。經上常說：「憂悲苦惱」，一般來說，這都是苦，沒有太大的差別。然經文所說，有不同的意義。
〔一〕〔1〕憂，是意識上所感受的苦；較平時所說的憂愁，憂慮，意義要廣一點。為未來事擔心，固然是憂；即當前的境界，引起不稱意的感覺，非生理所引生的，與意識相應，都名為憂。〔2〕悲，是悲哀，悲傷，也是與意識相應的。內心因某項事物的無法獲得，或得而復失所引生的不稱意感──如權威的喪失，經濟的耗散，眷屬的分離，年華的消逝，名譽或其他的蒙受損害，這一類的憂苦，統稱為悲。悲是與意識相應的，比憂的情形更嚴重些。
〔二〕〔1〕什麼是苦？苦是與五識相應的，如口渴，饑餓，冷熱，肉體受創傷等，直接由生理關係所引起的，就是苦。〔2〕惱，是由生理所引起，苦到極點，劇烈的痛苦，內心焦灼如焚。嚴重起來，吃不下，睡不著，坐立不安，名為惱。
這「憂悲苦惱」，可分為兩類：〔1〕憂悲屬於心苦，〔2〕苦惱屬於身苦。 ]  [22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1：
    「從觸」的可意或不可意，當下就能「生於受」。可意的，起喜受樂受；不可意的，起苦受憂受；非可意不可意的，就起捨受。如有智慧而正念現前的，就不起味著，不為情感的苦樂所惑亂；否則就危險了。 ] 

染愛不但是愛著喜樂的，凡是感情掀動而不得不愛，不得不瞋，戀著而難以放下的一切都是。[footnoteRef:23] [23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生死的根本〉p.87 ~ p.88：
    存在與否定  平常以為愛著只是佔有的戀著，實則愛的意義極深，不但是如此的。經中常說有三愛：欲愛，有愛，無有愛。
〔一〕「欲」即五欲──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欲；對此五塵的貪愛和追求，是欲愛。貪著物質境界的美好，如飲食要求滋味，形式貪求美觀，乃至男女的性愛，也是欲愛之一，這是屬於境界愛的。
〔二〕「有」即存在，佛法以有情為本，所以每稱有情的存在為有。如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。四有：生有，本有，死有，中有。有愛，即於有情自體起愛，即自體愛。
〔三〕無有愛，此「無有」極難解，近人所以或解說為繁榮欲。這仍應依古代的解說，即否定自我的愛。凡是緣起的存在，必有他相對的矛盾性，情愛也不能例外。對於貪愛的五欲，久之又生厭惡；對於自己身心的存在，有時覺得可愛而熱戀他，有時又覺得討厭。這如印度的一般外道，大都如此，覺得生活的苦惱，身心的難以調治，因此企圖擺脫而求出離。中國的老子，也有「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」的見解。這還是愛的變相，還是以愛為動力；這樣的出世觀，還是自縛而不能得徹底的解脫。
這三愛，經中又曾說為三求：欲求，有求，梵行求。梵行求，即是修遠離行，以圖否定存在的愛求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5]觸緣受
論到情緒的領受，即知由於（六）根的取境、發識，因三者和合而起的識「觸」。
沒有觸，反應對象而起的領受，也即不生。
這十二支中的觸，專指與無明相應的觸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6]六處緣觸
這樣，即是不能沒有「六處」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7]名色緣六處
六處即有情自體，這又從「名色」而有。
名色是嬰胎初凝，還沒有完成眼等六根的階段。[footnoteRef:24] [24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9 ~ p.170：
「緣」此結生的「識」，就「有名色」支的生起。名是心理的，色是生理（物理）的。由於識的結生，身心就開始發展。照經上說：不但因識而有名色，也因名色而有識。這意思是說：我們的一切身心活動，是要依於有取識（唯識學中叫作阿陀那識）的攝取而存在。反之，也因為身心的活動，有取識才能存在。正像沒有領袖，就不可能有群眾的組織活動；如沒有群眾，領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。但在十二緣起支中，著重在識緣名色。應解說為：名色是精血和合以後，還是肉團的階段。 
    「從」此名色而進一步的開展，就生起眼，耳，鼻，舌，加上身，意，「有」了「六處」的差別，這已到了形成人體形態的階段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198]識緣名色，名色緣識（生命依持）
這名色要有「識」的執持，才能不壞而增長；此識也要依託名色，才能發生作用。所以不但識緣名色，名色也緣識，到達色心交感，相依互存的緣起。
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二‧二八八經）說：「譬如三蘆，立於空地，展轉相依而得豎立。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；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，展轉相依而得豎立。識緣名色，亦復如是，展轉相依而得生長」。[footnoteRef:25]  [25:  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5 ~ p.19：
第三項 十支說的解說 
    一、依胎生學為基礎的觸境繫心觀：有時釋尊依識緣名色乃至生緣老死的十支說，說明緣起。十支說的要義，是在逐物流轉的基礎上，進一步的說明觸境繫心的過程。這又可以分為兩類：一、依胎生學為前提，二、依認識論為前提。
第一類，像《中阿含》第二四卷的《大因經》。經中把六入支含攝在觸支裡，名義上只有九支。雖趙宋施護異譯的《大生義經》具足十支，但從各方面考察，九支是本經原始的真相。…〔中略〕…這樣，就依九支來解說。
    〔一〕生死流轉，確是依染著生命塵世的渴愛為原因的。〔1〕但愛是心所之一，它的生起和活動，也不能無因。考慮到愛的因緣，就發現了受。「受」，是心的領納作用，有樂受、苦受、捨受三種。在觸對境界而生了別認識的時候，在心上現起所知意像的時候，必然帶有一種情緒──隨順，或者違反自己的意樂。這或順或違的欣喜，憂戚的情緒，就叫受。〔2〕這受要依感覺才能引發，所以受又依六入觸為緣而生。「六入觸」，就是依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取境的六根，而生起眼觸、耳觸到意觸。這六觸，可說是認識作用的開始。〔3〕六入生起覺觸，一定要有所觸的對象，因此，六入觸又以名色為因緣。「名色」的色，是色蘊；名是受、想、行、識四蘊。這五蘊──名色，可以總攝一切精神與物質。名色是六入觸所取的，所以是認識的對象。
緣名色有六入觸，緣觸有受，緣受有愛的四支，說明了觸境繫心的過程。〔1〕名色，是認識的對象。〔2〕六入觸，是以感覺的機構作關鍵，讓客觀的名色反映到六根門頭來；六根攝取名色的影像，生起主觀的感覺，才成為認識。〔3〕這認識，因受名色的波動，泛起了欣喜憂戚的情緒。到這裡，因味（受）著對象，被環境的束縛轉移，不得自在。〔4〕愛呢，因內心苦樂的繫著，開始用它主動的姿態，對生命塵世而傾向、戀慕。追逐外境的形勢，已像四河入海一樣，唯有一直向前奔放。不是大力龍王，有誰能使它反流呢！實際上，外境並沒有繫縛內心的力量，完全是因內心的味著、染愛，才自己鎖縛著自己。觸境繫心的緣起觀，到此可以告一段落。 
    〔二〕進一步觀察：〔1〕名色要從識而有，所以說「識緣名色」。〔2〕但識也還要依託名色才能存在，所以又說「名色緣識」。識與名色，相依相緣而存在；…〔中略〕… 
    識與名色的相互依存關係，不是站在認識論的立場，說明有主觀才有客觀，有客觀才有主觀。依經文看來，釋尊的本意，是從探索認識活動的根源，觸發到生命相依相持而存在的見地。
〔1〕名色，確乎可以概括內外一切的物質與精神，概括認識的一切對象，但經中每每用它代表有情身心組織的全體。這正和五蘊一樣，它能總括一切有為法，經中卻又常把它解說為有情組織的要素。名色既是有情身心組織的總名，當然要追問它從何而來？從父精母血的和合，漸漸發達到成人，其中主要的原因，不能不說是識。識是初入母胎的識，因識的入胎，名色才能漸漸的增長、廣大起來。不但胎兒是這樣，就是出胎以後少年到成人，假使識一旦離身，我們的身心組織立刻要崩潰腐壞。這是很明顯的事實，所以說名色以識為緣。〔2〕再看這入胎識，倘使沒有名色作它的依託，識也不能相續存在（沒有離開物質的精神），也不能從生命的潛流（生前死後的生命），攔入現實的生命界。這不但初入胎是如此，就是少年、成人，也每每因身體的損害，使生命無法維持而中夭，所以又說「名色緣識」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識與名色，是同時相依而共存的，經文說得非常明白。名色支中有識蘊，同時又有識支，這二識同時，似乎不是六識論者所能圓滿解說的。後來大乘唯識學的結生相續，執持根身，六識所依的本識，就根據這個思想，也就是這緣起支的具體說明。
認識作用，要有現實生命靈活的存在作根據，所以在觸境繫心以後，更說明了生命依持的緣起觀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90][bookmark: _Toc360310109][bookmark: _Toc70547199]生死流轉的根源（十二支）
    三、從識到受，說明現實心身的活動過程，不是說明生死流轉的根源。所以進一步說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00]述「識、行、無明」義
〔一〕這一期生命中的情識──「有識之身」，即有識的有情的發展，即是生。所以
〔二〕識依於行的「行」，即是愛俱思所引發的身行、語行、意行，也等於愛取所起的有。
〔三〕「無明」也等於無明觸相應的愛等煩惱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01]由於無明與愛，識即相續流轉於生死苦海
[bookmark: _Toc70547202]※「純大苦聚」即是有情的一切
由於無明的蒙昧，愛的染著，生死識身即不斷的相續，不斷的流轉於生死苦海。
苦因、苦果，一切在沒奈何的苦迫中，成為「純大苦聚」，這即是有情的一切。
[bookmark: _Toc312880991][bookmark: _Toc360310110][bookmark: _Toc70547203][bookmark: _Toc312252545]第二節 緣起的流轉與還滅[footnoteRef:26] [26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37 ~ p.39：
第四節 緣起之綜貫性 
    〔一〕〔1〕〔A〕聲聞常道以緣起生滅為元首，〔B〕大乘深義以無生真諦為第一，這多少是近於大乘的解說。〔2〕如從《阿含》為佛法根原，以龍樹中道去理解，那麼緣起是處中說法，〔A〕依此而明生滅，〔B〕也依此而明不生滅；緣起為本的佛法，是綜貫〔A〕生滅〔B〕與不生滅的。所以，這裏再引經來說明。
〔二〕〔1〕《雜阿含》二九三經，以緣起與涅槃對論，而說都是甚深的：「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。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，愛盡無欲，寂滅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無為。有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。無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」。這說明在有為的緣起以外，還有更甚深難見的，即離一切戲論的涅槃寂滅──無為。
〔2〕又《雜阿含》二九六經，說緣起與緣生。緣起即相依相緣而起的，原語是動詞。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，即被生而已生的，所以玄奘譯作緣已生法。經文，以緣起與緣生對論，而論到內容，卻都是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的十二支，成為學派間的難題。
〔A〕薩婆多部依緣起是主動，緣已生是被動的差別，說〔a〕因名緣起，〔b〕果名緣生。即從無明緣行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，凡〔a〕為緣能起的因說為緣起，〔b〕從緣所生的果說為緣生。緣起、緣生，解說為〔a〕能生，〔b〕所生的因果。
〔B〕大眾部留意經中說緣起是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性法住法界常住」的特點，所以說：〔a〕各各因果的事實為緣生，這是個別的，生滅的。〔b〕因果關係間的必然理性為緣起，是遍通的，不生滅的。 
    今依龍樹開示的《阿含》中道，應該說：緣起〔1〕不但是說明現象事相的根本法則，〔2〕也是說明涅槃實相的根本。有人問佛：所說何法？佛說：「我說緣起」。釋迦以「緣起為元首」，緣起法〔1〕可以說明緣生事相，〔2〕同時也能從此悟入涅槃。
〔1〕依相依相緣的緣起法而看到世間現象界──生滅，緣起即與緣生相對，緣起即取得「法性法住法界常住」的性質。〔2〕依緣起而看到出世的實相界──不生滅，緣起即與涅槃相對，而緣起即取得生滅的性質。《阿含》是以緣起為本而闡述此〔1〕現象〔2〕與實相的。
依《阿含》說：〔1〕佛陀的正覺，即覺悟緣起，即是「法性法住法界常住」的緣起，即當體攝得（自性涅槃）空寂的緣起性；所以正覺的緣起，實為與緣生對論的。〔2〕反之，如與涅槃對論，即偏就緣起生滅說，即攝得──因果生滅的緣起事相。
緣起，〔1〕相依相緣〔2〕而本性空寂，所以〔1〕是生滅，〔2〕也即是不生滅。釋尊直從此迷悟事理的中樞而建立聖教，極其善巧！這樣，聲聞學者把緣起與緣生，緣起與涅槃，作為完全不同的意義去看，是終不會契證實義的。
若能了解緣起的名為空相應緣起；大乘特別發揮空義，亦從此緣起而發揮。以緣起是空相應，所以〔1〕〔A〕解悟緣起，即悟入法性本空的不生不滅；〔B〕而緣生的一切事相，也依此緣起而成立。〔1〕三法印中的無常與涅槃，即可依無我──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。
大乘把握了〔1〕即空的緣起，所以能成立一切法相；〔2〕同時，因為緣起即空，所以能從此而通達實相。大乘所發揮的空相應緣起，究其實，即是根本佛教的主要論題。
緣起法的不生不滅，在《阿含經》中是深刻而含蓄的，特依《智度論》而略為解說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60 ~ p.63：
    「緣起」為佛法最主要的術語。〔1〕從經義的通貫生滅及不生滅，〔2〕依學派間的種種異說，今總括為三點來說明： 
    一、相關的因待性：起是生起，緣是果法生起所因待apekṣya的。〔1〕約從緣所生起的果法說，即緣生；〔2〕約從果起所因待的因緣說，即緣起。
薩婆多部等以緣起為因，也有他的見地。但他們關於緣起的解說，專作事相的辨析，考察無明等的自相、共相、因相、果相等，忽略了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的因待性，不免有所偏失！剋實的說：〔1〕此有故彼有二句，是緣起的主要定義；〔2〕無明緣行等，是緣起的必然序列，也是舉例以說明其內容。
唯有在緣能起果中，把握緣起相關的因待性，才能深入緣起，以及悟入緣起法性的空寂。所以，緣起約因緣的生果作用說，但更重在為一切存在的因待性。若用抽象的公式來說，緣起即是「此故彼」。此與彼，泛指因與果。彼之所以如此，不是自己如此的，是由於此法而如此的，此為彼所以如此的因待性，彼此間即構成因果系。例如推究如何而有觸──感覺，即知依於六入──引發心理作用的生理機構而有的；六入對於觸，有著此有彼可有，此無彼必無的必然關係，即成因果。
但緣起的含義極廣，〔1〕不單是從緣而生起，〔2〕也還是從緣而滅無，這又可以分為兩點說：(一)、如由惑造業，由業感果，這是相順相生的。如推究如何才能滅苦？這必須斷除苦果的因緣──惑，即須修戒定慧的對治道。此對治道能為斷惑的因緣，即相違相滅的。如《雜阿含》（五三經）說：「有因有緣世間集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」。世間集，是由惑感苦，相順相生；世間滅，是由道斷惑，相違相滅的。這相生相滅，都是依於緣起的。(二)、一切法所以能有生，有法的可以無，生法的可以滅，不僅由於外在的違順因緣，而更由於內在的可有可無、可生可滅，此可有可無、可生可滅的可能性，即由於緣起。存在──有與生起的本身，即含有生者必滅，有必歸無的必然性。例如觸是依於六入而有而生的，那麼，觸即不離六入，沒有觸的獨存性。一旦作為因緣的六入，起了變化或失壞了，觸也不能不跟著變化及失壞。這即是說：〔1〕凡是依緣而起的，此生起與存在的〔2〕即必然要歸於滅無。所以佛說緣起，〔1〕不但說「此有故彼有」的生起，〔2〕而且說「此無故彼無」的還滅。依他而有而生，必依他而無而滅，這是深刻的指出緣起的內在特性。《阿含經》說：人是地水火風空識──六大和合而成的。但這性能不同的六大，一失均衡，即有病、老、死的現象，這即是具體的說明了〔1〕由此而生，〔2〕必由此而滅。
所以緣起法有此二大定律：即〔1〕相依相生的流轉律，〔2〕又相反的有相依相滅的還滅律。
依於緣起，〔1〕成立生死，〔2〕也即依之成立涅槃，佛法是何等善巧！ 
    二、序列的必然性：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三、自性的空寂性：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92][bookmark: _Toc360310111][bookmark: _Toc70547204]緣起的流轉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05]緣起與緣生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06]總說：二者內容相同，意思不同
緣起的流轉  依緣起而成的生死相續，佛曾說了「緣起」與「緣生」。佛說緣起與緣生時，都即是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緣無明有行」等。[footnoteRef:27] [27: 《雜阿含‧296經》卷12(CBETA, T02, no. 99, p. 84, b13-26)；
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中）》p.34 ~ p.35：
一四(13.001)； 四七七（ 二九六） 
   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。爾時、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。
云何為因緣法？謂此有故彼有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云何緣生法？謂無明、行……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來自所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，開示、顯發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緣生有老死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此法常住，法住、法界，彼如來自覺知，成等正覺，為人演說、開示、顯發，謂緣生故有老病死、憂悲惱苦。此等諸法，法住，法定(13.002)，法如，法爾，法不離如，法不異如，審諦、真、實、不顛倒。
如是隨順緣起，是名緣生法，謂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病死憂悲惱苦，是名緣生法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這二者的差別，向來成為難題。緣起與緣生的內容相同，為什麼說為二名？這二者的意思，是多少不同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07]別詳：二者的意思不同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08]依詞性分別
緣起是動詞；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，即被生而已生的。
所以緣起可解說為「為緣能起」；緣生可解說為「緣所已生」。[footnoteRef:28] [2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37 ~ p.38：
〔1〕緣起即相依相緣而起的，原語是動詞。〔2〕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，即被生而已生的，所以玄奘譯作緣已生法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60 ~ p.63：
起是生起，緣是果法生起所因待apekṣya的。〔1〕約從緣所生起的果法說，即緣生；〔2〕約從果起所因待的因緣說，即緣起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09]依因果分別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10]緣起與緣生的因果關係，即理與事的關係──事待理成
這二者顯有因果關係，但不單是事象的因果，佛說緣起時，加了「此法常住、法住法界」的形容詞，所以〔1〕緣起是因果的必然理則，〔2〕緣生是因果中的具體事象。
〔1〕現實所知的一切，是緣生法；〔2〕這緣生法中所有必然的因果理則，才是緣起法。
緣起與緣生，即理與事。
[bookmark: _Toc70547211]緣生說明「果從因生的因果事」，緣起說明「事待理成的理則」
〔1〕緣生說明了果從因生；〔2〕對緣生而說緣起，說明緣生事相所以因果相生，秩然不亂的必然理則，緣生即依於緣起而成。[footnoteRef:29]  [29: （1）上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141 ~ p.143）所說：
第二節 因緣的類別 
    三重因緣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一、果從因生：…〔中略〕…
    二、事待理成：這比上一層要深刻些。現實的一切事象，固然是因果，但在因果裡，有他更深刻普遍的理性。為什麼從某因必生出某果？這必有某某必然生某的理則。世間的一切，都循著這必然的理則而成立，…〔中略〕…這必然的理則，是事象所依以成立的，也即是因緣。 
    三、有依空立：…〔下略〕…
 （2）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220 ~ p.223：
    緣起與緣生，同樣的是無明、行等十二支，而意義卻顯然不同。〔1〕緣生法，是無常滅盡的有為法，是緣已生──從緣所生的果法。〔2〕而緣起，是佛出世也如此，佛不出世也如此的。「法住法界」，是形容緣起的。『相應部』經作：「法定、法住，即緣性」idappaccayatā (35.006)；緣性，或譯為相依性。『法蘊足論』所引經，下文還說到：「此中所有法性、法定、法理、法趣，是真、是實、是諦、是如，非妄、非虛、非倒、非異」(35.007)。
〔一〕這些緣起的形容詞，使大眾部一分，及化地部等說：緣起是無為(35.008)；『舍利弗阿毘曇論』也這樣說。這是離開因果事相，而論定為永恆不變的抽象理性。
〔二〕然〔1〕依『雜阿含經』，佛為須深所說，緣起應該是不能說是無為的。『雜阿含經』卷一四（大正二‧九七中──下）說： 
    「須深！於意云何？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耶？須深答曰：如是，世尊！有生故有老死，不離生有老死。如是生，……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耶？須深白佛：如是，世尊！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」。 
    「佛告須深：無生故無老死，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？須深白佛言：如是，世尊！無生故無老死。不離生滅而老死滅。如是乃至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？須深白佛：如是，世尊！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」。 
    「佛告須深：作如是知、如是見者，為有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？須深白佛：不也，世尊！佛告須深：是名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。 
    須深出家不久，聽見有些比丘們說：「生死已盡，……自知不受後有」，卻不得禪定(35.009)，是慧解脫阿羅漢。須深聽了，非常疑惑。佛告訴他：「彼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。
慧解脫阿羅漢，沒有深定，所以沒有見法涅槃的體驗，但正確而深刻的知道：「有無明故有行，不離無明而有行」；無無明故無行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」（餘支例此）。這是正見依緣起滅的確定性──法住智，而能得無明滅故行滅，……生滅故老死滅的果證。
這樣的緣起──依緣而有無、生滅的法住性，怎能說是無為呢！
〔2〕又如『長阿含』的『大緣方便經』，說一切有部編入『中阿含』，名『大因經』，也就是『長部』的『大緣經』Mahānidāna-suttanta 。經文說明「緣起甚深」，而被稱為nidāna──尼陀那；尼陀那就是「為因、為集、為生、為轉」的「因」。從這些看來，緣起是不能說為無為的。
〔三〕所以說一切有部等，不許「有別法體名為緣起，湛然常住」(35.010)，而是「無明決定是諸行因，諸行決定是無明果」(35.011)。如經中說緣起是法住，法住是安住的，確立而不可改易的；緣起是法定，法定是決定而不亂的；緣起是法界，界是因性（緣性）。這樣，緣起與緣生，都是有為法，差別在：緣起約因性說，緣生約果法說。緣起是有為，在世俗的說明中，龍樹論顯然是與說一切有部相同的。
〔四〕依我的理解，如來或說因，或說緣等，只是說明依因緣而有（及生），也就依因緣而無（及滅），從依緣起滅，闡明生死集起與還滅解脫的定律。如馬勝為舍利弗說偈：「諸法從緣起，如來說是因，彼法因緣盡，是大沙門說」(35.012)。「諸法從緣起」，『四分律』作「若法所因生」，與『赤銅鍱部律」相合；『五分律』作「法從緣生」；『智度論』譯為「諸法因緣生」(35.013)。所說正是緣起的集與滅，除『根本說一切有部律』（『智度論』的「諸法因緣生」，可能為緣起的異譯）以外，分別說系律，都沒有說是「緣起」，可見本來不一定非說緣起不可的。為了闡明起滅依緣，緣性的安住、決定性，才有緣起與緣生的相對安立，而說「緣起甚深」。
阿毘達磨論師，著重於無明、行等內容的分別，因、緣的種種差別安立，而起滅依於因緣的定律，反而漸漸被漠視了！ ] 
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93][bookmark: _Toc70547212]從緣起而緣生（流轉門）的二要義
    從緣起而緣生，約流轉門說，有兩個重要的意思，不可不知。
1. [bookmark: _Toc360310112][bookmark: _Toc70547213]「迴環無端」的因果觀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14]如環無端的前後
一、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好像有時間前後的，但這不是直線的前後，螺旋式的前後，是如環無端的前後。[footnoteRef:30] [30: 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24-p.126：
要知一切法似現為時間的延續相，而實自性不可得，僅能從相依相待的世俗觀去了解它。心與境是相應的──而且是自識他識展轉相資的，如函小蓋也小，函大蓋也大；認識到那裏，那裏即是一切；觀察前後到那裏，那裏即是始終。…〔中略〕…
…〔中略〕…但時間的幻相不同，時間是向兩端展開的，也即是前後延續的。…〔中略〕…〔1〕無論是把時間看成是直線的──，或曲折形的︴︴，或螺旋形的，這都是依法的活動樣式而想像如此的時間，但同樣是露出向前與向後的延續相，而成為時間的矛盾所在。〔2〕佛悟緣起的虛妄無實，說緣起「如環之無端」，即形容隨向兩面看都有前後可尋，而到底是始終不可得。
從時間的前後幻相看：諸法的生、住、滅；有情的生、老、死；器界的成、住、壞，都是有前後相的。一切在如此的周而復始地無限演變著。
不說是旋形的，而說是如環的，問題在似有始終而始終不可得，並不是說後起者即是前者的再現。諸行無常，雖一切不失，而一切是新新不住的流行，不是過去的復活。
從如環無端的任何一點去看，都是前後延續的。成、住、壞；生、老、死；生、住、滅，乃至說增劫──進步的時代，減劫──沒落的時代，這都不過是一切存在者在環形無前後中的前後動變不息。] 

經中說此十二支，主要即說明惑、業、苦三：惑是煩惱，業是身口意三業。[footnoteRef:31]由惑業而引生苦果，依苦果而又起煩惱，又造業，又要招感苦果，惑業苦三者是這樣的流轉無端，故說生死是無始的，有情一直在這惑、業、苦的軌道上走。 [31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5 ~ p.166：
    「佛說」緣起，因隨機不同，所以有不同的開示。「十二支」說，只是說得更完備些，成為佛教緣起說的典型而已。
〔1〕如說集與苦，也是緣起。〔2〕或說三支：煩惱，業，苦。從煩惱起業，由業感苦果，又依苦果而生起煩惱。〔3〕或說五支，這是《阿含經》中常見的，就是：愛，取，有，生，老病死。〔4〕或者說十支，是：識，名色，六處，觸，受，愛，取，有，生，老病死。〔5〕或說十二支，就是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……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。十二支，就是十二分。在眾生生死延續的過程中，觀察前後相生的因果系列，而分為十二。古人稱此為『分位緣起』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也唯有如此觀察，才能充分明了生死延續的過程。但緣起的原則是一，而說明是可以多少不同的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15]前後必然而又無始終──生死無始
人世間的相續流轉，有前後的因果相生，卻又找不到始終。像時鐘一樣，一點鐘，二點鐘，明明有前後性，而從一到十二，十二又到一，也不知從何處開始。
佛在這環形的因果相續中，悟到了因果間的迴環性，所以說生死無始。故因與果，是前後必然而又無始終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16]評直線（螺旋）的前後
如十二支作直線式的理解，那因更有因，果還有果，非尋出始終不可。[footnoteRef:32] [32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386 ~ p.387：
教內教外的一般學者，所見的如此如彼，也自以為是理智所到達的甚深義，自以為『離執寄詮』，不是世俗共知的境界。其實常人所認為真實如此的，是展轉傳來，人類共同意識所認識，共同語言所表達的境界，並不從究竟是否如此探討得來。所以世俗還他世俗，只是不見真實，不妨讓他存在。所以說：『佛不與世間諍』。像這種學者，不離自性見，卻自以為究竟真實確是如此。既自以為是理智得來的勝義，那就必須答覆出如此或如彼，他必然的是斷是常。
性空者從探究真實下手，深入究竟，洞見真實自性根本不可得；在勝義中，一切名言思惟所不及，離一切戲論，稱之為空。性空者明見一切的一切，不能在勝義真實有、微妙有中立足；世俗還他世俗，諸法是如幻緣起的，相依待而假名如是的。緣起的生，可以生而不違反滅。緣起相待，是有相對的矛盾性的；相對非孤立，而又不相離的，假名一切都成立。
如從真實有邊，性空者根本無須答覆他如此，或如彼。因為性空的緣起，根本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如此或如彼。所以性空者如實建立，不落於常，不落於斷。性空者以勝義空著名；而實特別與常識的世俗相融合。真不礙俗，性空者才能名符其實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216：
總之，從時間上去考察，那一切是沒有本際的。諸法是幻化的，是三世流轉的，似乎有他的原始，然而求他的真實，卻成很大的問題。
依論主的意見，〔1〕假定諸法有實性，時間有真實性的，那就應該求得時間的元始性，加以肯定，不能以二律背反而中止判斷，也不能藉口矛盾為實相而拒絕答覆，因為他們以為什麼都有究竟真實可得的。〔2〕反之，性空是緣起的，始終的時間相，是相待的假名；否定他的究竟真實，所以說本際不可得就夠了。日出東方夜落西，你說先出呢？先沒呢？如指出了動靜的相對性，那還值得考慮答覆嗎？
到這時，就俗論俗，那就是生死死生，緣起如環的無端。生前有死，死已有生；生者必死，死者可生，這是世間的真實。] 

佛說「生死無始」，掃盡了創造的神話，一元進化等謬說。 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94][bookmark: _Toc360310113][bookmark: _Toc70547217]「無常無我（和合相續，組織流動）」的因果觀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18]總說
    二、依緣起而有的緣生，佛法是在彼此關涉的和合中，前後相續的演變中去體會的。這是組織的、流動的因果觀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19]詳論：分位緣起（和合相續的前後因果必然程序）
[bookmark: _Toc70547220]※不同從豆生豆的自性因果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21]法說
這和合相續中的因果必然程序，與一般所說的──從豆生豆、從瓜生瓜的因果不同，佛沒有說無明緣生無明，而說無明為緣行。[footnoteRef:33] [33:  關於「和合相續中的緣起因果與從豆生豆的自性因果不同」，參見附錄二。 ] 

如人的構造是很複雜的：生理方面，有眼、耳等的差別；心理方面，有貪、瞋、癡等。人是眾緣和合成的，在這和合的相續中，觀察前後因果的必然關係，所以說為十二支。
如由父精母血的和合而起情識的活動；由識能執取名色；名色能漸漸生長，發展到六處完成；有了六處，就有六觸，不過在胎中的觸相還不大明顯，等到出生與外界的五塵相觸，這才有顯著的識觸。因此，古人傳說緣起因果，是「約位」說的，這就是在和合相續的一一階段上說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22]舉例合法
[bookmark: _Toc70547223]舉例
這等於現代的社會學者，把幾千年歷史的演變，劃成若干時代。然而工業時代，也還是有種莊稼的；同樣的，農業社會，也不能說沒有漁獵生活。
[bookmark: _Toc70547224]合法
緣起十二支也是這樣，名色階段也有識，六處中也有名色，每一階段都可以有（不一定有）其他的。不過從一一階段的重心、特色不同，分作多少階段。
這不過依人生和合相續發展中──佛法本來是依人而立的去說明不同的階段罷了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25]結說：無常無我（和合相續，組織流動）的因果，非庸俗的自性因果
知道了這一點，佛法的因果觀，才會契合于組織的、流動的，即無常、無我的；否則容易流為庸俗的自性因果。[footnoteRef:34]  [34: （1）即本段上文所說的「一般所說的──從豆生豆、從瓜生瓜的因果」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79：
緣起與自性是絕對相反的，緣起的即無自性，自性的即非緣起。
〔1〕一般的眾生，外道以及佛法中的其他各派，都是以自性為根源而出發的。〔2〕而佛陀的所以與外道不同，即是「我說緣起」，「論因說因」。
所以依中觀說，〔1〕中觀可稱緣起宗，〔2〕其他各派可稱為自性宗，也即是空有二宗的分別處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312880995][bookmark: _Toc360310114][bookmark: _Toc70547226]緣起的還滅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27]還滅的原理，還是緣起的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28]無此故彼不起
緣起的還滅  探究諸法的原因，發見緣起的彼此依待性，前後程序的必然性。從推因知果，達到因有果有，因生果生的必然關係。
但佛法求知人世間的苦痛原因，是為了設法消除它。所以〔1〕流轉門說，乙的存在，由於甲的存在；〔2〕現在還滅門中反轉來說，沒有甲也就沒有乙。這如經上說：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所謂無明滅則行滅，……純大苦聚滅」。[footnoteRef:35]這還滅的原理，還是緣起的，即「無此故彼不起」。 [35:  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126 ~ p.127：
    大乘三系，即性空唯名論，虛妄唯識論，真常唯心論，創說於民國三十年。我說此三論的意趣，默師（發隱部分）是有所見的，但還不親切，不詳盡。我的意趣是：凡是圓滿的大乘宗派，必有圓滿的安立。一、由於惑業而生死流轉，到底依於什麼而有流轉的可能。二、由於修證而得大菩提，到底依於什麼而有修證的可能。這二者，有著相關性，不能病在這裡，藥在那邊（念佛、持律、習禪，都是大乘所共的行門。著重某一行持，在印度是不成宗派的）。
著重這一意義去研求時，發見大乘經論宗派的不同說明，有著所宗所依的核心不同。如把握這一基本法則，核心的根本事實，那對於大乘三宗的理解，便能以簡馭繁，綱舉目張。我於大乘三系的分別，重心在此。] 

所以緣起論的〔1〕相生邊，說明了生死流轉的現象；〔2〕還滅邊，即開示了涅槃的真相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29]歎法：涅槃成立於生死苦的取消，從因果現實顯示
[bookmark: _Toc70547230]※一般宗教的理想，光靠信仰與想像，不能事理的說明
涅槃成立於生死苦迫的取消，是從因果現實而顯示出來。這與一般宗教的理想界，光靠信仰與想像，不能給以事理的說明，實大有天淵之別！ 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1]詳論「依緣起顯示涅槃」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2]涅槃：不生不滅的無為法
    〔1〕依緣起而現起緣生的事相，〔2〕同時又依緣起顯示涅槃。涅槃，即諸法的真性，也即是法性。
經中曾綜合這二者，說〔1〕有為法〔2〕與無為法。依《阿含》的定義說：〔1〕有為法是有生有滅的流轉法；〔2〕此流轉法的寂滅，不生不住不滅，名無為法。所以無為是離愛欲，離雜染，達到寂然不動的境地，即佛弟子所趨向的涅槃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3]涅槃成立於緣起
這不生不滅的涅槃，成立於緣起法上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4]舉喻
如海水起波浪一樣，水本性是平靜的，它所以不斷的後浪推前浪，是由於風的鼓動；如風停息了，海水就會歸於平靜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5]合法
這浪浪的相續不息，如流轉法；風息浪靜，如寂滅性的涅槃。
因為緣起的有為生滅法，本是從眾多的關係而生起的。既從因緣關係的和合而生起，他決不會永久如此的。如除息眾多的因緣，如無明、愛等，不就能顯出一切寂滅性嗎！所以涅槃的安立，即依於緣起。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6]歸空與歸滅，沒什麼不同
這在大乘經中，稱為諸法畢竟空。諸法終歸於空，《阿含經》說為終歸於滅。歸空與歸滅，是沒有什麼不同的。[footnoteRef:36] [36: （1）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142 ~ p.147：
二 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這說明了，『般若經』的法空性，是依佛說的甚深涅槃而說的(24.002)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34 ~ p.35：
如「諸行無常 」，除了事相的起滅相續相而外，含有更深的意義，即無常與滅的含義是相通的。佛為弟子說無常，即說明一切法皆歸於滅；終歸無常，與終歸於滅，終歸於空，並無多大差別。
依此無常深義，即了知法法如空中的閃電，剎那生滅不住，而無不歸於一切法的平等寂滅。無常滅，如從波浪洶湧，看出他的消失，還歸於平靜寂滅，即意味那波平浪靜的境界。波浪的歸於平靜，即水的本性如此，所以他必歸於平靜，而且到底能實現平靜。
佛說無常滅，意在使人依此而悟入寂靜，所以說：「若人生百歲，不見生滅法，不如生一日，而能得見之」！所以說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以生滅故，寂滅為樂」。使人直從一切法的生而即滅中，證知常性本空而入不生滅的寂靜。差別的歸於統一，動亂的歸於平靜，生滅的歸於寂滅。所以說：「一切皆歸於如」。這樣，無常即究竟圓滿的法印，專從此入，即依無願解脫門得道。
    然而，在厭離心切而拘泥於事相的，聽了無常，不能深解，只能因生滅相續的無常相而起厭離心，不能因常性不可得而深入法性的寂滅，這非更說無我不可──也有直為宣說無我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11 ~ p.112：
    一、解脫道必歸於空──近人有云：佛法之發揚空義，與解脫生死有必然關係，這話很對。解脫，依聲聞教說，是前五蘊滅，後五蘊不再生起相續。所以解脫所得的無餘涅槃，經中都說是不生、不住、不可得。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，一切法寂滅無生不可得，這顯示了解脫就是歸於畢竟空。不過，聲聞教中多用「無相」、「寂滅」等字樣，如稱涅槃為「無相界」等。但「終歸於空」與「終歸於滅」，歸結是相同的；空與無相，也沒有嚴格劃然的差別。如無相心三昧，一切有部學者也承認它就是空三摩地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7]結說
如波浪的相續不滅，並非浪性的不滅，一一浪是本來會滅的。如動亂的因緣離去，波浪即平靜而恢復了水的本性。
浪的趨於平靜，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必然的；所以佛依緣起說涅槃，也是理所當然的。[footnoteRef:37] [37: 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61 ~ p.62：
但緣起的含義極廣，〔1〕不單是從緣而生起，〔2〕也還是從緣而滅無，這又可以分為兩點說：
(一)、如由惑造業，由業感果，這是相順相生的。如推究如何才能滅苦？這必須斷除苦果的因緣──惑，即須修戒定慧的對治道。此對治道能為斷惑的因緣，即相違相滅的。如《雜阿含》（五三經）說：「有因有緣世間集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」。世間集，是由惑感苦，相順相生；世間滅，是由道斷惑，相違相滅的。這相生相滅，都是依於緣起的。
(二)、一切法所以能有生，有法的可以無，生法的可以滅，不僅由於外在的違順因緣，而更由於內在的可有可無、可生可滅，此可有可無、可生可滅的可能性，即由於緣起。存在──有與生起的本身，即含有生者必滅，有必歸無的必然性。例如觸是依於六入而有而生的，那麼，觸即不離六入，沒有觸的獨存性。一旦作為因緣的六入，起了變化或失壞了，觸也不能不跟著變化及失壞。這即是說：凡是依緣而起的，此生起與存在的即必然要歸於滅無。所以佛說緣起，不但說「此有故彼有」的生起，而且說「此無故彼無」的還滅。依他而有而生，必依他而無而滅，這是深刻的指出緣起的內在特性。《阿含經》說：人是地水火風空識── 六大和合而成的。但這性能不同的六大，一失均衡，即有病、老、死的現象，這即是具體的說明了由此而生，必由此而滅。
所以緣起法有此二大定律：即〔1〕相依相生的流轉律，〔2〕又相反的有相依相滅的還滅律。
依於緣起，〔1〕成立生死，〔2〕也即依之成立涅槃，佛法是何等善巧！ ] 

1. [bookmark: _Toc70547238]警結：涅槃，是從經驗出發，經理性思辨而直覺體驗
[bookmark: _Toc70547239]※切不可離開現實，專從想像中摹擬
涅槃為學佛者的目的，即雜染法徹底解脫的出離境界，為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。
佛法的涅槃，〔1〕不是什麼形而上的、神秘的，〔2〕是依於經驗的；〔A〕從經驗出發，〔B〕經理性的思辨〔C〕而可以直覺體驗的。[footnoteRef:38] [38:  上節（《佛法概論》p.148）所說：
佛陀的緣起觀，非常深廣，所以佛說：「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」（雜含卷一二‧二九三經）。
如上面所揭出的三句：〔1〕果從因生，〔2〕事待理成，〔3〕有依空立，都依緣起而說的。佛陀〔1〕先觀察宇宙人生的事實，進一步，再作〔2〕理性的思辨〔3〕與直觀的體悟，徹底的通達此緣起法。] 

這立論於緣起的涅槃觀，必須深刻而徹底的體會，切不可離開現實，專從想像中去摹擬他！

[bookmark: _Toc70547240]附錄一：緣起十二支的解釋
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4 ~ p.169：
苦集相鉤纏，死生從緣起，佛說十二支，如城如果樹。 
    四諦的苦諦與集諦，已約略說明了。現在要說緣起法門，緣起就是集苦相生的豎的說明。要知道，不只是由集而生苦，苦也是能起集的。如眾生在感到了生的苦報後，依此業感的身心苦果，又有煩惱與業的活動。所以，「苦」與「集」是互「相鉤」引，互相「纏」縛，也就是展轉為因果的。明白了這，對「死生」的「從緣」而「起」，已有了扼要的了解。要知緣起說的主要意義，是說：一切的存在，都是從因緣而起的。那因緣，也還是從因緣而生的。所以每一存在的事物，從過去看，都是從因緣而有的，這就是果了。從這而看到未來，又都有影響未來的力量，所以這也就是因了（且約前後因果說）。在這樣的見解下，神教的創造說，成為不可能。因為一切由神而生起，而神卻是不從因有的。這種為因而不從因有的創造者（神，作者），是非現實的，僅是幻想的產物。所以，佛說生死無始。拿苦與集來說：苦從集生，而集又依苦而起，一向是這樣的展轉相續。如從一點鐘而到十二點，又從十二點而到一點鐘，不能說最初從何而起一樣。生死的無始相續，就是從緣起的正見中發現出來。 
    「佛說」緣起，因隨機不同，所以有不同的開示。「十二支」說，只是說得更完備些，成為佛教緣起說的典型而已。〔1〕如說集與苦，也是緣起。〔2〕或說三支：煩惱，業，苦。從煩惱起業，由業感苦果，又依苦果而生起煩惱。〔3〕或說五支，這是《阿含經》中常見的，就是：愛，取，有，生，老病死。〔4〕或者說十支，是：識，名色，六處，觸，受，愛，取，有，生，老病死。〔5〕或說十二支，就是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……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。十二支，就是十二分。在眾生生死延續的過程中，觀察前後相生的因果系列，而分為十二。古人稱此為『分位緣起』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也唯有如此觀察，才能充分明了生死延續的過程。但緣起的原則是一，而說明是可以多少不同的。研究起來，這十二支，應該是不同說明的總合，所以也不一定專依古人的分位緣起說。
佛說十二支緣起，有種種譬喻。或說「如城」：眾生在十二緣起的因果系中，像在四周圍繞的城中，不得其門而出。可以出來的地方──城門，又有守衛巡邏的，所以過門也不能出去。眾生在生死中，雖有可以由此而解脫的地方，但為煩惱所困惑，一直沒有衝破這緣起的連鎖，而得到解脫。又說「如果樹」：如從種子發芽，生枝葉，開花，結果；果實又成為種子，又會發芽生葉。雖然在前的不就是後來的，卻有因果的密切關係。種果相生，一直延續下來，拿這作為生死緣起相續的比喻，是最親切不過的。
無明之所覆，愛結之所繫，有識身相續，相續而不已。 
    緣起支的敘述，很多是從識支開始的，所以經說：『齊識而還，不能過彼』(4.012)。可是，在識支以前，有的又加上無明與行二支，成為十二支。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一再說：『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』(4.013)。無明，愛（行），識三者，可以看作完整的，獨立的緣起說。等到與識支以下相綜合，才成為十二支的。
現在，先從這三支自成系統的意義來說。 
    〔1-2〕「無明」「所覆」，「愛結」「所繫」，在上面的譬喻中說過。生死流轉，如陷身在棘藤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蒙住，不能脫離一樣。無明，是知的迷謬錯亂，所以像布物的蒙蔽了眼目。經上說：『真義心當生，常能為障礙，俱行一切分，謂不共無明』(4.014)。無明確是對於通達真實義的智慧，起著蒙蔽障礙作用的。愛有染著的作用，使人繫縛在生死中，所以譬喻為結。從煩惱來說：無明是屬於知的，是認識上的錯亂；愛是屬於情意的，是行為上的染著。〔3〕有了這兩大因緣，眾生就感到了「有識身」──眾生自體，而「相續」的流轉生死。
這也就是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，和合而生生死眾生的意思。與經說的：『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』(4.015)，也大體一致。這三事，說盡了生死流轉的主要項目。得有識身，是有取識的結生相續，為一新生命的開始。這樣的無明，愛，識身，無始以來，從過去到現在，現在到未來，一直是這樣的，不斷的「相續」「不已」。 
    在一般的十二支緣起中，第二支是行，行是業的別名。行業，不是別的，只是與愛相應的，思心所所發動的行為。所以三事說的無明，愛，識，與十二支中的無明，行，識，是可以相通的。
如從十二支的立場來說：〔1〕識是現在這一生的開始。拿人來說，就是當父精母血結合時，有識的剎那現起，因而結成有心識作用的新生命。〔2〕這樣的有識結生的新生命，從何而來呢？這是從前生的業種所引發的；業就是行支。當前一生的最後死亡時，雖然身心崩潰了，但過去所造作的業能，並未消失；等到因緣和合，就隨著業力善惡的不同，而得或苦或樂的果報體，成為一新的個體，新的生命。〔3〕行業的感果，是離不了煩惱的發業與潤生的，無明就是煩惱，是以我我所見為攝導的煩惱的總名。這樣，由於過去世的煩惱──無明，有過去世的業──行；從過去世的煩惱與行業，才有現生的生命開始──識。從無明而行而識，說明了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死歷程。 
緣識有名色，從是有六處，根境相涉觸，從觸生於受，緣受起於愛，愛增則名取，因是集後有，生老死相隨。 
    十二支中的識，是一期生命的開始。有些經典，從識支說起。這因為，推求現實的身心活動，到達識的結生相續階段，已到了生死業報識的核心。後代唯識學者，以異熟的阿賴耶識為中心，來說明生死雜染的一切，可說是吻合佛意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3：
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10-23.gif]
（3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37 ~ p.240：
    「聖諦」與「緣起」，都是從因果關係的觀察中，趣向於寂滅的。其他「蘊」、「處」、「界」等法門，都只是這一根本事實的說明。緣起說的序列是(36.013)： 
      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六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苦、惱；如是如是，純大苦聚集」。
    〔一〕生了，就有老、病、死；在生老病死──一生中，不離憂悲苦惱，被稱為「純大苦聚」。苦聚，就是苦蘊。眾生的一切，佛分別為「五取蘊」，就是不離於（憂悲苦惱）苦的當體；這是緣起說、四諦說觀察的起點。如「苦諦」的分別解說，雖分別為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瞋會苦、求不得苦，又總略的說：「五取蘊苦」(36.014)。對此現實人生的不圓滿，如不能知道是苦的，戀著而不能離，是不能趣向於聖智自覺的，所以應該先「知苦」。
為什麼會大苦蘊集？察果知因而推究起來，如『雜阿含經』卷一二（大正二‧七九上）說： 
      「若於結所繫法，隨生味著，顧念心縛則愛生；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、病、 ……純大苦聚集」(36.015)。 
    這可稱為五支緣起說。因味著（與受相當）而有愛；有了愛，就次第引生，終於「純大苦聚集」。這就是四諦中，五取蘊為苦諦，愛為集諦的具體說明。
〔二〕對自我與環境，為什麼會味著、顧縳而起愛呢？緣起說有進一步的說明，可稱為十支緣起說(36.016)，內容為： 
      識→ 名色→ 六處→ 觸→ 受→ 愛→ 取→ 有→ 生→ 老病死等 
    這一序列，經中有二類說明。一、推求愛的因緣，到達認識的主體──識，是認識論的闡明。識是六識；名色是所認識的，與六境相當；六處是六根；觸是六觸；受是六受；愛是六愛。經中的「六處」法門，是以六處為中心，而分別說明這些。「二因緣（根與境）生識」(36.017)；「名色緣識生，識緣名色生」；「如三蘆立於空地，展轉相依而得豎立」(36.018)。可見識是不能自起自有的，所以不可想像有絕對的主觀。二、推求愛的因緣，到達一期生命最先的結生識，是生理學的闡明。識是結生的識，名色是胎中有精神活動的肉體。這二者，也同樣的是：「名色緣識，識緣名色」(36.019)。
十支緣起說，為了說明愛的因緣，推求到識；這〔1〕或是認識的開始，〔2〕或是一期生命自體的開始，都已充分說明了，所以『雜阿含經』卷一二（大正二‧八０中──下）說： 
      「何法有故老死有？何法緣故老死有？即正思惟，生如實無間等生，……識有故名色有，識緣故有名色有。我作是思惟時，齊識而還，不能過彼」(36.020)。 
    〔三〕緣起的觀察，到達「識」，已不能再進一步，不妨到此為止。但緣起的說明，是多方面的，如〔1〕『雜阿含經』卷一二（大正二‧八三下──八四上）說： 
      「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。內有此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緣生觸。此六觸入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，苦樂受覺因起種種。云何為六？眼觸入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入處」(36.021)。 
    在識、名色、觸入處、受以前，提出了無明與愛。〔2〕經上又說：「眾生無始生死，無明所（覆）蓋，愛繫其頸，長夜生死輪轉，不知苦之本際」(36.022)。從無限生死來說，無明的覆蔽，愛的繫著，確是生死主因。解脫生死，也唯有從離無明與離愛去達到。我以為，十二緣起支，是受此說影響的。在緣起支中，愛已序列在受與取的中間，所以以行──身口意行（與愛俱的身語意行）來代替愛，成為十二支說。說到「此識身」以前，是三世因果說。以三世因果說緣起，應該是合於當時解脫生死的時代思想的。
緣起的說明，是多種多樣的，但主要是以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為原則，闡明生死苦蘊的因緣，也就是苦與集的說明。
[bookmark: _Toc70547241]附錄二：和合相續中的緣起因果與從豆生豆的自性因果不同
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79：
緣起與自性是絕對相反的，緣起的即無自性，自性的即非緣起。
一般的眾生，外道以及佛法中的其他各派，都是以自性為根源而出發的。
而佛陀的所以與外道不同，即是「我說緣起」，「論因說因」。所以依中觀說，〔1〕中觀可稱緣起宗，〔2〕其他各派可稱為自性宗，也即是空有二宗的分別處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68 ~ p.178：
    唯識宗的因果說，著重在諸法的「自性緣起」。依唯識義說，眼識的生起，由於眼識的種子，眼識種子對眼識名因，其餘明、空等為緣。
這種自性緣起的因果論，主要的根據在一「界」字。界與法的語根Dhṛ相同，有持義，有任持自相，不失不變義，所以十八界古譯有名為十八持的。持的意義，即保持特性，有決定如此的性質。一切法的差別，都是在這決定特性上去分別的。在《阿含經》裏，界是種類的意思，一類一類的法，即是一界一界的。種類，可從兩方面說：如眼界，凡具有眼之特性的，皆眼界攝，由此義可類括一切眼。又從眼界異於其他的耳界等，可顯示眼界的特殊。所以界義，一在表明類性，一在顯示別性。約此意義，《阿含經》中說有無量無邊的界，如三界、四界、六界、十八界等。細究界字的意義，即是一類一類的，各自同其所同，異其所異的。從世間的現象說，世間實可以分成無量無邊的界。
〔一〕西北印度的一切有部，偏重於此（阿毘達磨以界品為首），即落入多元實在論。他們以為事物析至不可再分的微質，即是法的自性，即界，各各事物都有此最極的質，故看一切法是各各安住自性的，不失自相的。他們雖也講因緣生，但覺得法的自性早就存在，生起是使它呈現到現在。
〔二〕〔1〕經部師及唯識者，不同意這種三世實有論；但將法法的自性，修改為法法各有自種子──潛能，存儲於心識或賴耶識中，法的生起，即從潛在的自種子而現行。依經部師，種子即名為界；世親解釋為種類與種族──能生。《惡叉聚經》有「眾生從無始來有種種界」句，種子論者就解說為眾生無始來有種種的種子，故說：「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」。界字，本義為種類，同類與別類，由於想像「自性不失」為實有的本來存在，從此本來存在而現行，即引申為因義，所以說界為種族義，即成為眼從眼生，耳從耳生的自性緣起。
〔2〕〔A〕依中觀者說：不失自性，是相對的，法法皆是因緣的存在，離卻種種因緣不可得，決非具體而微的潛因的待緣顯現而已。
〔B〕又，若看成各自有各自的種子，於是說有無量無邊的種子，生無量無邊現行，這與因緣說的精神，也不大恰當。〔a〕佛為什麼要說因緣生諸法？因為法既從因緣生，則在因緣生法的關係中，什麼不是固定的，可以改善其中的關係，使化惡為善，日進於善而離於惡。〔b〕若看成自性存在的，已有的，那不是化惡為善，不過消滅一些惡的，另外保存一些善的。
唯識學的因果說，是很精細的，但沒有脫盡多元實在論的積習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   
    因果的形態很複雜，現在略說二種：一、前後的因果：如修學佛法，漸次增進到成佛，但現在造成佛的因，而佛果要到很長久的未來才能實現。等到果實現時，因又早已過去了。這前後遙隔，怎能構成因果關係呢？《智論》卷五四說：「初發意迴向與佛心作因緣，而初發意迴向時未有佛心，佛心中無初迴向心，雖無而能作因緣」。或者以為因果二者非同時現在不能成為因果，迴向心與佛心，前後既遠遠的相隔，如何能成為因果？龍樹約二義來解答：(一)、約第一義諦說：現在心，未來心，皆無自性，心雖有現在未來等的緣起相而性自本空，在畢竟空寂中，心心無礙，無有差別。以此，現象雖前後各別，而實無礙於因果的成立。(二)、約世俗諦說：如《智論》卷七五說：「初心不至後心，後心不在初心，云何增益善根成無上道」？「佛以現事譬喻答：如燈炷，非獨初焰燋，亦不離初焰；非獨後焰燋，亦不離後焰，而燈炷燋」。此中佛答修行為因，得成佛果，引燈炷作喻：燈炷之燋，非第一念發光時燋，亦非第二、第三……念發光時燋，而結果燈炷確是燋了。由此，炷之燋，不即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……念時燋，亦不離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等念時燋。修行證果亦然，依前後因緣展轉增長，自可漸成佛果。一切前後間的關係，皆是不即此也不離此的；念念心剎那滅，而念念的功用力勢不失。此雖有類似唯識的熏習，然不許如唯識所說的種子各自存立，而是展轉增長前後相待的業用不失。這樣，依佛法講因果，是前後勢用展轉增盛的，不可以現在的一點小善小惡而忽之，因為它積漸以久，勢用會強大起來而自得其果的。 
    二、和合的因果：這是各學派所週知的。如房屋是以磚、瓦、木、石、人工等和合而成功，房屋是果，磚瓦等即是因。在眾多的有關屋事的材料中，任何一物都不會現有房屋的形狀與作用，合堆在一起也不會有屋的形狀與作用；但經過各種材料的適當配合，即可有房屋的形狀、作用了。故磚、瓦等對於房屋的因果關係，也是不即不離的。《智論》卷七四說：「如以泥為瓶，泥非即是瓶，不離泥有瓶，亦不得言無瓶」，即是此義。又《中論‧觀邪見品》說：「今我不離受（取陰），亦不但是受，非無受，非無，此即決定義」。《處處經》中都說無我，眾生所執之我，不過是五蘊和合的假相而已。於是有人誤以我為色等五蘊實法所合成，我是無，而色等法可有。中觀者說：五蘊和合實（自性）我雖無，如幻的假我可有。假，不是什麼都沒有，可有假我的作用起滅等。但依五蘊而成立，五蘊變化，我亦隨之變化；假我不即五蘊亦不離五蘊。頌文說：「非無，此即決定義」。在佛法的緣起因果法裏，我與法，雖中無實性可得，然非不可安立因果相，因果是決定如此的。因緣和合生果，與算學的二數相加不同：一加一等於二，二與一和一的量相同，但在具體的因果事實上，就不是這樣了。五蘊和合為假我，假我不能視為五蘊的總和而已。此種假我，雖無實體可得，但此用確有與五蘊不同處。這如幾條直線，別別的散立，那不過是直線；如合成三角形或方形，即各有特性與作用，不能說三角形或方形即是幾條直線，但並不離直線而有。佛法的因緣生果也如此，果不即是因緣，亦不離因緣，這是中觀宗的因果特義。不離因緣，所以即因緣求不可得，離因緣求不可得，果的自性是決不可得的。不即因緣，所以如幻的果事，用相宛然。甚至可約用相的特色，相對的假名為自性。 
    〔1〕前後性的因果，是約異時因果說的；〔2〕和合性的因果，是約同時因果而說的。薩婆多部講同時因果、異時因果，經部但說以前引後，不說因果同時。中觀者依世俗諦說：〔1〕凡是存在而可稱為因果的，必有能生所生，能起所起義，必有前後性；如同時，即如牛兩角，不能成立因果義。〔2〕反之，凡可稱為因果的，因果必有相依關係；待果名因，待因名果，所以又必有和合的同時性。否則，有前因時無後果，有後果時無前因，彼此不相及，也不能成立因果義。
所以從如幻因果說，因果本是不能這樣異時、同時的割裂開來的；時間必是向前後兩端申展而又前後不相離的。此處分別說此同時因果、異時因果，也不過從其相對的顯著的形態而加以分別罷了。考佛所說的十二緣起，即統此異時、同時因果而有之。如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，無論說他是三世因果，或二世因果，總是有它的前後性。如識緣名色，名色緣識；即是展轉為緣，「猶如束蘆，相依而住」，即和合性的同時因果。薩婆多部說十二緣起，每支都具有五蘊，即每支為和合聚，不過約顯現的特勝，說此是行、此是識等。 
    佛法所說因果，其義極為深隱。如薩婆多部深究至極微細的原質，而說同時異時的因果。如五蘊和合為我，以為此是假法，不是真實的因果；唯識者也說假法非因果。這與中觀者的因果義，絕然不同。依中觀者說，假法才能成立因果，因為凡是因緣所成的法（也即是因果的關係）都是假法，假法即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才能安立因果幻相。有實性的因果義，依中觀者看，簡直是不通的，這如《中論》〈觀因緣品〉，〈觀因果品〉等所說。
《般若經‧三假品》，說三種假，依此三假可以看出三類不同的因果關係：
一、名假。名即名稱，凡吾人所覺為如此如此的概念，或是說為什麼的名字，都是名假，此名假是約認識的關係說。因為心識中所現起的相，或是說出的名稱，雖大家可依此了解對象，然這是依名言觀待而假立的，名稱與法的體性，並不一致。如說火，火不即是實火，所以不燒口，故名是假；但若喚「持火來」，而人不持水來，故火名也有世俗之用。
二、受假。受，梵文的原義，應譯為取；假，依梵文是施設安立義。《中論》「亦為是假名」的假名，即是此「取施設」。取有攫而團攏的意義，如房屋是因種種瓦木所成，此房屋即是取假。常說的和合假，與此取假義同。依龍樹菩薩說，此取假中可分多少層。如人是皮骨筋肉等所成，故人是取假。隨取一骨、一皮，也各是眾緣所成，也是取假。故取假可從粗至細有許多層次。總之，凡以某些法為材質而和合為所成的他法，皆是取假。
三、法假，即是法施設義。此中的法，即等於薩婆多部所說各有自性的諸法，他們以為分析至最後，有其最終的實在，彼等指此最終的實在為實有，而以和合有者為假有。依《般若經》說，此實法即是法施設。這也是因緣所顯的假相，並非離因緣而存在。受假，如瓶、衣、軍、林、人我等，即常識所知的複合體，凡夫執為實有。法假，類於舊科學者分析所得的不可再分析的實質，一分小乘學者執此為實有。中觀者悟解為法假，近於近代科學者所知即電子也還是複合的組織的東西。依中觀者所見，沒有其小無內的小一──自性一，所以緣起法的基礎，決非某些實質的堆集。但就現象而分別其相對的特性，《智論》曾分為五法：地、水、火、風、識。佛於餘處說四大為能造，色等為所造，這是約物質方面說的。約精神說，則總名識，心所等即心識所有的作用。此精神、物質的五法，可作為萬有的基礎，但此五者也是假施設的，即是法假。
《智論》所明的三假，是顯示修行次第的，即由名假到受假，破受假而達法假，進破法假而通達畢竟空。
依此因果假有義上，有從粗至細的不同安立，故因果可有種種的形態不同。 
3

image1.gif
A —— B





